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辽宁省财政厅文件

辽财采规〔2024〕3 号

关于修订《辽宁省政府采购网上商城采购

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省直各单位，各市（不含大连）财政局、沈抚示范区财政金融局，

各有关电商:

为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，推动公平竞争审查制度落实落

地，经研究，现对省财政厅制定的《辽宁省政府采购网上商城采

购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辽财采规〔2019〕6 号，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

部分内容进行修订，请遵照执行。具体修订内容如下：

1.将《办法》附件 1 第十一条“十一、电商应为辽宁省政府

采购业务保有专属库存，且在辽宁省内有不少于 5000 平方米的仓

库（提供房屋产权证、租赁合同、租金支付凭证等证明材料），

具有能覆盖辽宁区域配送的完善的物流体系，根据采购人的需求

能确保商品能及时送达到采购单位指定的辽宁省任何范围”修改

为“十一、电商需具备一定的商城商品仓储能力，并具有能覆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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辽宁区域配送的完善的物流体系，根据采购人的需求能确保商品

及时送达采购单位指定的辽宁省任何范围（以上需提供必要的证

明材料）”。

2.将《办法》附件 1 第十三条“十三、电商应具备完善的售

后服务保障体系，提供不低于自有平台水平的售后保障服务。电

商须具有在辽宁本地的技术支撑服务机构或证明具有在辽宁省做

好售后保障服务的能力（提供必要的证明材料）”修改为“十三、

电商应具备在辽宁省做好售后保障服务的能力和完善的售后服务

保障体系，提供不低于自有平台水平的售后保障服务（以上需提

供必要的证明材料）”。

省财政厅

2024 年 6 月 1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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